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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无意“填坑”四川信托自救再生变

大股东放弃增资

自7月20日，宏达股份发布公告撇清与四

川信托的关系，并表示未参与四川信托日常

经营管理之后，欲增资“补血”自救的四川信

托再次惨遭“抛弃”。7月28日，宏达股份发布

公告称，放弃对四川信托的增资，并同意四川

信托引入符合条件的战略投资者，按照增资

价格对四川信托进行增资。

宏达股份还在公告中透露了一条重要信

息，关联方宏达集团也放弃了对四川信托进

行增资。从股权结构来看，宏达集团为四川信

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32.0388%，宏达股份

持股比例22.1605%，二者共计持有四川信托

54.1993%的股份。

大股东拒绝出手相助，再为四川信托的

自救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宏达股份与四川

信托的“缘分”可以追溯至2010年，2010年宏

达股份投资2.47亿元初建四川信托，当时宏达

股份持股比例为19%。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

宏达股份不断买入四川信托股权以增强资本

实力，2014年11月宏达股份向四川信托增资

0.958亿元，持股比例提高至19.1605%。2015

年10月，宏达股份与宏达集团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受让四川信托3%股份，持股比例进一

步增加至22.1605%。

2016年底，信托行业迎来了曲线上市

热潮，宏达股份当时也瞅准了四川信托这

块“利润发动机”并表示，拟向宏达集团等

股东购买持有的四川信托40.9246%的股

权。彼时，宏达股份表示，四川信托如果成

为其控股子公司，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

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当时业内普遍认

为，宏达股份买入信托公司股权意在盈利，

而四川信托则实现了“借壳”上市的愿景，

但这场资产重组最终因四川信托股权被冻

结而被迫中止。

宏达股份、宏达集团退出让四川信托的

增资计划雪上加霜。根据投资者此前向北京

商报记者透露的信息，四川信托初步商定先

由原股东增资，若不能满足增资15亿元，

再引进战略投资者。引资工作分为港澳海

外组、央企组、地方和民营企业组。有报道

显示，四川信托股东中铁八局已表示无增

资意向。

在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看来，宏达股

份放弃优先认缴权意味着四川信托实际控制

人可能发生变更，这对四川信托后续项目解

决的推进会造成重大影响。

TOT不欠本息项目不足一成？

6月中旬，四川信托多个资金池类信托产

品出现逾期一事引发市场极大关注，而TOT

（信托的信托）模式下，底层资产状况将对产

品能否实现兑付至关重要。

根据北京商报记者从投资者处获取到的

信息，截至2020年6月末，四川信托TOT（信托

的信托）存续规模251.6亿元，涉及底层资产共

计47项。按底层资产风控措施类型分，房地产

抵押项目20个，存续规模95.24亿元，占比

37.85%；股票质押项目12个，存续规模65.44

亿元，占比26.01%；工商企业担保项目10个，

规模55.16亿元，占比21.92%；股权质押项目5

个，存续规模35.76亿元，占比14.21%。

按底层资产欠本欠息情况分，欠本欠息

项目存续规模182.07亿元，占比72.37%；只欠

息项目存续规模41.92亿元，占比16.66%；不

欠本不欠息项目存续规模24.3亿元，占比

9.66%；只欠本金的项目存续规模3.31亿元，

占比1.32%。

另据一知情人士此前向北京商报记者透

露，四川信托已先行对“丰盛48号”“丰盛51

号”“丰盛55号”“丰盛52号”“锦绣13号”“锦

绣14号”等8个项目提前进行了兑付，但这只

是未兑付金额中的冰山一角。

对后续“自救”计划、逾期项目处置方案

进展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多次试图联系采

访四川信托，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应。

监管已采取强制措施

虽然投资者还需等待，但曙光已经初现。

北京商报记者从投资人处了解到最新信息，7

月26日，四川银保监局已经针对部分投资人

提出的问题进行发函回复，在函件中，四川银

保监局称，四川信托在关联交易、风险管理、

内部控制等方面存在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

的情况，严重危及稳健运行，损害投资者合法

权益。四川银保监局已对四川信托采取监管

强制措施，后续监管措施正在推进中。

但就投资人提到的对四川信托TOT产品

资金池“一刀切”的理由、是否确认四川信托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大股东挪用信托资金、违

反银监法和信托法的事实等相关信息，四川

银保监局称属于咨询性事项，不属于政府信

息公开范畴，并未给予直面回复，这也是四川

银保监局首次向投资人公开发函确认四川信

托的违规行为。

在此之前，四川银保监局已先后多次在

四川信托投资人交流会上对四川信托违规

问题作出阐述。根据投资人提供的信息，6月

17日，在四川信托投资人沟通会上，四川银

保监局方面表示，在2018年4月就发现了四

川信托的问题和风险。随后7月6日和7月13

日在与四川信托投资人委托人的沟通过程

中，四川银保监局也表示，四川信托存在欺

诈投资者、隐瞒风险资产、不向投资者披露

等违规行为。

针对四川信托存在的风险，7月16日，银

保监会信托部副主任唐炜在线上通气会上表

示，当前银保监会正配合地方政府推动四川

信托风险处置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积极

进行当中，坚决压实信托公司及其股东责任，

保护信托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

在信托业观察人士李奎霖看来，这是监

管对信托公司一系列风险事件作出了定性，

总结了原因，给出了解决方案，将风险化解向

前推进了一步。

廖鹤凯进一步指出，监管目前已对四川信

托采取监管强制措施，这对四川信托梳理问题

项目，监督处置资产都是有利的，对于投资者

来说也多了一层保护，从兑付层面来说，可以

最大程度地保障投资者利益，解决时间也会

尽可能加快，对于资产处置的透明度和信息

披露的规范性都会得到加强，不过如何制定

后续的兑付处置方案，仍是摆在四川信托面前

的难题。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

寄希望于通过卖股卖楼、 引战投等方式脱困的四川信托在增资当口却惨遭大

股东抛弃，7月28日，四川信托第三大股东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

股份”）宣布放弃对四川信托的增资，并同意四川信托引入符合条件的战略投资者；

宏达股份同时透露，关联方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集团”）也放

弃了对四川信托进行增资。至此，四川信托两大持股股东“官宣”对四川信托无增资

意向，四川信托“自救”方案恐迎变数。

四川信托TOT风波进展

网传四川信托“资金池”产品被暂停且即将被接管，四川信托回应消息不实

网上再次流传四川信托“资金池”项目出现延期

网传的投资人面谈会上，四川信托提出将以五种方式筹资兑付

四川信托称，部分融资企业到期不能按时归还信托资金，导致部分信托产品未能按期分配

监管已对四川信托进行贴身监管，并对四川信托违法违规行为搜集证据

银保监会表示，正配合地方政府推动四川信托风险处置工作

四川银保监局称，四川信托在关联交易、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存在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情况

四川信托第三大股东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宣布放弃对四川信托增资

四川信托欠本欠息项目存续规模182.07亿元，占比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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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借了1200万？

近日，四川一位程姓女士在微博爆料称，

其在银行打印征信报告时，意外发现她在浦

发银行成都分行于2011年及2012年有两笔

600万元的贷款，合计1200万元。虽然贷款已

还清，但程女士表示，此前并未向该银行申请

过这两笔贷款。调取贷款合同复印件后，程女

士发现，两笔贷款合同上的签名和手印均非

本人笔迹及指纹，系他人模仿。程女士将矛头

直指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此事一经曝出在网

络引起舆论广泛关注。

对此，浦发银行方面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称，经查，成都分行分别于2011年、

2012年向程女士发放个人经营性贷款，个人

身份证、户口本，以及个人的质押存单等贷款

申请材料齐全，最后一笔贷款本息已于2013

年全部结清。贷款资金使用方是汶川某电熔

冶炼有限公司，程女士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

目前相关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中。

据了解，该笔贷款合同的资金使用方为

汶川顺发电熔冶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发

冶炼公司”）。天眼查显示，程女士确系顺发冶

炼公司第五大股东，认缴出资40万元，持股

8%。但程女士称，顺发冶炼公司是其从2008

年汶川地震遇难丈夫那继承的，股份不高，并

且其从未参与过公司的任何经营，公司一直

被大股东一家控制，社保都是程女士自行缴

纳，丈夫去世后，公司也从未分红。

不过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公开信息发现，

程女士多年来就公司股权质押与浦发银行成

都分行曾有过多次贷款“交集”。天眼查显示，

顺发冶炼公司2011年3月29日有一笔股权出

质设立登记显示，程女士作为出质人曾出质

40万股该公司股权质押给浦发银行成都分

行。此外，程女士还是其他3家公司的股东，其

中一家为茂县新纪元电冶有限公司，程女士

持股4.85%，认缴金额485万元人民币。程女士

在2016年5月，通过茂县新纪元电冶有限公司

质押485万元股权，而质权人也同样是浦发银

行成都分行。

借款人是否知情？

细究浦发银行的说明，仅表示申请材料

齐全，但并未对程女士是否是真实意愿获得

的该笔银行贷款以及是否是亲自来银行办理

业务进行说明。而这恰恰是本次事件最核心

的问题。

某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向北京商报记者指

出，银行发放贷款需要贷款人是“真实意思表

示”，其构成要件是，程女士是否有亲自参与办

理贷款业务，这直接关系到银行操作是否违

规。据他介绍，银行发放贷款时，一般要经过贷

前、贷中、贷后这三个基本流程，每个环节都需

要跟贷款申请人进行面对面接触。“如果贷款

申请人是完全不知情，银行在贷款过程中肯定

就存在了违规操作，另外还要看企业内部流程

是否存在隐瞒，这也是值得调查的一点。”

调查结果尚未有结论，围绕在程女士是

否知情方面，业内人士向记者提出了两种猜

想：一是，“熟人作案”，公司有人冒用程女士

身份贷了这笔款，之后又按时还息，程女士

完全不知情，完全无辜。根据浦发银行的说

法，最后一笔贷款本息已于2013年全部结

清，也就证明了在2013年之前，一直有人在

按时还息，贷款事项才能在过去数年间“风

平浪静”。

二是，程女士对此事知情，只不过没有在

银行面签，如今跟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矛盾，数

年后旧事重提。“多年前跟公司关系不错的时

候，作为股东可能对此事知情，借了身份信息

给公司，公司拿着身份信息去银行办理贷款。

而对于银行来说，存单质押属于低风险业务，

银行觉得业务简单比较容易操作，可能就放

松了面签手续。几年之后，该女士跟公司可能

存在分红问题或内部出现矛盾，再旧事重提：

没有面签银行为何能发放贷款？进而出现了

如今的局面。”上述银行行长提出这一猜想。

在他看来，程女士为多家公司股东，股权

质押等操作也要经过本人同意，程女士是否

多年一直未查询自己的征信记录，或许也存

可疑之处，需要客观看待。不过无论哪种情

况，银行本身合规都存在瑕疵，这个责任是不

可逃避的。就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曾尝试

采访程女士，但未能获得回复。

贷款发放是否合规？

贷款合同里每一项填报的内容都值得细

究。根据程女士向媒体提供的个人借款合同

复印件，该笔贷款的贷款品种为“个人经营性

贷款”，即指以个人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提

供一定的担保方式，获取的贷款用于自身所

在的公司经营。而本次贷款提供的担保方式

是存单质押，这里就出现一个疑问。

业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个人存单

及存单质押不能代办，存单需要申请人本人到

柜台购买，如果贷款需要将存单质押也需要申

请人本人签字，别人不能代签。另外质押给银

行的存单金额要远超银行发放贷款的本金及

利息，也即，程女士起码要有一笔超过600万元

的存单，才能进行质押贷款。根据程女士在微

博中的说法，自己并没有存单，亦没有钱办存

单。那么用于担保的存单从何而来，尚需查证。

而从贷款支付方式看，本次贷款采用的

是贷款人受托支付，该支付方式，指银行根据

借款人的提款申请和支付委托，将贷款资金

支付给符合合同约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对

象。“根据相关贷款通则，如果用个人存单帮助

公司做了一笔经营贷款，贷款的用途是为自己

的公司做经营周转，最后银行发放的这笔贷款

的流向也不应是自家公司（顺发冶炼公司），而

应是用于经营周转的实际付款方，如供应商之

类的第三方公司，以确保款项专款专用。如果

最后贷款流向的是自家公司，那么银行也涉嫌

违规。”上述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

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怡对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银行内部放贷的职能部门如

果没有严格遵守工作流程，未进行面签确认，

导致当事人的银行征信记录与实际不符，则

银行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

时银行应该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如果造成实

际经济损失的，还应该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此外，银行内部应该启动追责程序，对失职的

工作人员展开调查，如有涉嫌犯罪的，应该移

交公安机关刑事处理。

对于目前调查进展如何，7月29日下午，

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对方

表示，该行正在调查中，正开会讨论。稍晚记

者再次致电，电话便未能接通。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马嫡

浦发银行1200万“冒名贷款”的三大疑云
一份征信报告牵出1200万元“冒名贷款”，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卷入风暴漩

涡。近日，程女士意外发现自己在浦发银行成都分行数年前“被贷款”1200万元

一事在网络上发酵，对此浦发银行回应称该项贷款申请材料齐全，并表示正在

进行调查，至今未有新进展说明。程女士是否是真实意愿获得的贷款？最后钱

款流向何方？银行办理业务合规是否经得住考问？这些无疑成为了萦绕在此次

1200万元贷款背后的三大关键疑问。

上述两笔贷款为个人经营性贷款，个人身份证、户口本，以及个人的质押存单等贷款申请材料齐全，
最后一笔贷款本息已于2013年全部结清。
贷款资金使用方是汶川某电熔冶炼有限公司，程女士为该公司的股东之一。

程女士两笔各600万元贷款情况

贷款金额 600万元

合同签订日期 2011年11月22日

贷款期限 2011年11月22日至

2012年11月21日

资料来源：程女士微博
浦发银行回应

第一笔贷款

贷款金额 600万元

合同签订日期 2012年11月19日

贷款期限 2012年11月20日至

2013年11月20日

第二笔贷款


